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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
發行境內公司債券獲得批准

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二年
十月十九日本公司接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（「中國證監會」）《關於核准招
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復》，核准本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
不超過人民幣1,200,000,000元的境內公司債券。

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。

本公司董事會欣然宣佈，於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，本公司接獲中國證監會《關
於核准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公開發行公司債券的批復》（證監許可[2012]1367
號），核准本公司向社會公開發行不超過人民幣1,200,000,000元的境內公司債券。

有關公司債券發行之具體安排將由本公司適時妥善另行公告。

本公告乃由本公司自願作出。

承董事會命
招金礦業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長
路東尚

中國，招遠，二零一二年十月十九日

截至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：執行董事：路東尚先生、翁占斌先生及李秀
臣先生，非執行董事：梁信軍先生、叢建茂先生、葉凱先生及孔繁河先生，獨立
非執行董事：葉天竺先生、燕洪波先生、陳晉蓉女士及蔡思聰先生。

*　僅供識別


